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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邮件

形式发给董事、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

ＶＩＰ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其中独立董事童慧明因出差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其通过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并进行表决。 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冼燃董事长主

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汽车

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对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用于建

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监事会对此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芜湖毅昌科

技有限公司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在资金全

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

四、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

五、审议通过《关于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管理制度》。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八、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不超过壹亿元（该

额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等质押后的敞口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银行承兑、贴现、进

出口押汇、信用证、票易票），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２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总计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该融资敞口额度不超

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

口押汇、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等），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３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８

亿元整，

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在授信有效试用期内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两项授信

融资项下的一切有关法律合同文件。 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

人亲笔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应收账款保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额度为

１．５

亿元整的国内无追索权应收账款

保理，保理额度有效期为壹年。 并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事项的

一切有关法律合同文件。 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人亲笔签名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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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９

号）核准，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３．８０

元，募

集资金总额

８６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１３

，

０９０

，

４５４．７７

元，较原计划的

４５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超募资金

３５９

，

５３０

，

４５４．７７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对首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大信

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

还银行贷款以及应付票据到期款。 截止目前，超募资金专户的余额为

２６１

，

１８２

，

４２２．３６

元。

二、增资概述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类别，实现

ＤＭＳ

（设计、制

造、服务）经营模式在汽车产业的复制，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

经审慎研究、 规划， 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对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芜湖毅昌）增资，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

１

、增资情况

本次增资的情况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股东

增资前

实收注册

资本

增资额

增资后

实收注册资本

出资额

股权比

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广州毅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０ ９９％ １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１７

，

９５０ ９９．７２％ １４

，

０００

安徽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５０ １％ ５０ ０ ５０ ０．２８％ ５０

合 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

，

０５０

公司持有芜湖毅昌

９９％

的股权，安徽毅昌持有芜湖毅昌

１％

的股权，因安徽毅昌是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实质上芜湖毅昌也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芜湖毅昌的行为不

构成关联交易。

２

、增资对象

公司名称：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５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

，

０５０

万元）

股权结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９９％

的股权，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１％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王雅涛

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研发、加

工、制造、销售；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注塑模具、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

制品销售，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及相关服务。

３

、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目的是用于芜湖毅昌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

在提高公司现有产品的市场份额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实现

ＤＭＳ

（设计、制造、服

务）经营模式在汽车产业的复制，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三、拟新建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建设项目

２

、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总建筑面积

６１３１７．６０

平方米，其中新建钢筋混凝土多层生产

厂房

５２０００

平方米，研发实验楼

８５００

平方米，值班室、配电房、库房等

８１７．６

平方米；购置自动

喷涂、注塑机以及行车、叉车、空压机、蒸汽锅炉、电力系统、给排水系统、污水处理设备等

辅助设备；配套入口广场、道路、循环水池、污水处理池、停车场、厂区绿化、围墙等。

项目建设规模：项目建成后，将完成汽车内外饰件及家电结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项

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

２

亿元左右汽车内外饰件和家电结构件销售，不断提升公司在汽车

零配件及家电结构件领域的地位。 预计年产保险杠、门板、仪表板等

５０

万套，电视机外观结

构件

６

万套，空调底壳、面板、底盘等

２００

余万件。

３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该项目规划投资

１７

，

４８４．７２

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

１４

，

８６３．８４

万元， 流动资金

２

，

６２０．８９

万

元。 所需资金拟由企业自筹

４

，

４８４．７２

万元，由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入募集资金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４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在设定的经营期内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２０

，

６７２

万元， 其中不含税收入

１７

，

６６８．３８

万元，年平均净利润

３

，

３８９．６２

万元。项目总投资收益率为

２５．８５％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

为

２５．１８％

（所得税前）和

２０．４９％

（所得税后），均高于本项目设定的基准收益率。 项目投资回

收期分别为所得税前

５．６３

年和所得税后

６．２９

年（含建设期

２

年）。

５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和建设单位的实际情况，建设周期初步安排为

２

年，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具体实施进度安排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项目方案初稿及定稿；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工程建设完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月 线体建设完毕，试运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１

年底 项目试产；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完成二期扩产建设。

四、相关审核及审批程序

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的批

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公司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芜湖毅

昌科技有限公司用于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建设项目，是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丰富公司产品类别，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建设项目，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且公司本次拟定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

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同

时，公司的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合规性的要求。 ”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意见：“毅昌股份本次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对

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已经毅昌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

意毅昌股份实施该事项。 ”

七、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的

利益。 ”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３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４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５

、《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９

号）核准，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３．８０

元，募集资

金总额

８６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１３

，

０９０

，

４５４．７７

元，较

原计划的

４５３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超募资金

３５９

，

５３０

，

４５４．７７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对首次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

银行贷款以及应付票据到期款。 截止目前，超募资金专户的余额为

２６１

，

１８２

，

４２２．３６

元。

为了满足公司扩大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

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

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在不超过

６

个月的使用期限内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 毅昌股份本次将超额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毅昌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且有

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毅昌股份实施该事项。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概述

１

、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毅昌”）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将

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拟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申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安徽毅昌将根据其发展状况与资金使用计划，

审慎使用该笔授信额度。

２

、对外担保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额占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１１％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９．７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按照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注册资本：

１６

，

３０７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６

，

３０７

万元）

股权结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

法定代表人：王雅涛

经营范围：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精密塑胶及制品的生产、装配、销售；家

电产品、五金模具、五金冲压件及相关材料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钣金原料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处）。

２

、财务状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１１

，

５８６

，

０５９．１６ ３０７

，

９８１

，

１０４．４９

负债总额

１７１

，

３６３

，

４７６．４２ ９１

，

６２７

，

６４４．５９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７１

，

３６３

，

４７６．４２ ９１

，

６２７

，

６４４．５９

净资产

４０

，

２２２

，

５８２．７４ ２１６

，

３５３

，

４５９．９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３６９

，

０５２

，

３７９．６８ ３９２

，

３３０

，

９３０．０４

利润总额

２４

，

０８４

，

３４６．８１ ３８

，

８８８

，

９６８．４５

净利润

２１

，

２５３

，

９７０．０８ ３３

，

０６０

，

８７７．１６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安徽毅昌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 向兴业银行合肥分行申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

授信额度，有效期一年。 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 鉴于安徽毅昌后续业务的迅速发展而给该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带来的一定影响，而

且，公司也需要下属子公司提高融资能力，故安徽毅昌拟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由本公司提

供

６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的担保。

２

、安徽毅昌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未来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预计以上担保事项不会

给本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含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２．５５

亿元，

占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７２％

，无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不存

在为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

和个人提供担保，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也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概述

１

、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毅昌”）现处于达产阶段，考虑

到未来发展的需要，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申请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提供担保。江苏毅昌将根据其发展状况与

资金使用计划，审慎使用该笔授信额度。

２

、对外担保行为生效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本次担保额占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８７％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１９．７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按照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本次

对外担保事项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开发区前进东路

１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７

，

２０６

万元

股权结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９９．４１８８％

，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０．５８１２％

。

法定代表人：任雪峰

经营范围：液晶背光模组紧密钣金件、高端电视结构件、金属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

销售；汽车零件、家用电器、改性塑料材料、钣金材料、装饰材料、塑料及其制品的研发、销

售；电子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品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

２

、财务状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３８９

，

８６６．２１ ２１４

，

１４９

，

３６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６６

，

６６７ ４２

，

２８６

，

８４１．６８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０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６６

，

６６７ ２７

，

８８６

，

８４１．６８

净资产

２３

，

３２３

，

１９９．２１ １７１

，

８６２

，

５２５．０７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０ ４０７９０

，

０３７．６

利润总额

－３０２

，

４０１．０６ ２９

，

３２５．８６

净利润

－２２６

，

８００．７９ ２９

，

３２５．８６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苏毅昌将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有效期为一年，全部授信额度本金及利息由本

公司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 鉴于江苏毅昌后续业务的迅速发展而给该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带来的一定影响，而

且，公司也需要下属子公司提高融资能力，故江苏毅昌拟向银行申请授信业务，由本公司提

供

６

，

５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业务的担保。

２

、江苏毅昌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未来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预计以上担保事项不会

给本公司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五、截至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数量

连同本次担保以及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详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含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２０

亿元，占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５９％

，无逾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为公司股东、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公司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也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邮件形

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公司

ＶＩＰ

会议室举行，会议由监事会召

集人常永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通过表决，本次监事

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汽车内

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对子公司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建设

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

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芜湖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用于建设汽车内外饰件、家电结构件项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在资金全部

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经自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在本次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

东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计划》。

四、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

五、审议通过《关于

＜

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管理制度》。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关于为子公司江苏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八、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１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不超过壹亿元（该额

度为扣除保证金或存单等质押后的敞口额度，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银行承兑、贴现、进出口

押汇、信用证、票易票），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２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总计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该融资敞口额度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人民币

／

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

押汇、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兑、出口押汇等），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３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

２．８

亿元整，

期限壹年，以信用作为担保方式。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在授信有效试用期内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两项授信融

资项下的一切有关法律合同文件。 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人亲

笔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审议通过《关于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应收账款保理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额度为

１．５

亿元整的国内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

理，保理额度有效期为壹年。 并授权法定代表人冼燃先生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事项的一切

有关法律合同文件。 在办理具体业务时，所盖法定代表人私章与冼燃本人亲笔签名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

３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２９

号，公司中央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６

、会议主持人：冼燃先生

７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３３８

，

００３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８４．２９％

。 公司

６

名董事、

３

名监事、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钟国才先生、冯寸生先生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避免与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经营相同业务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２

，

１８２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７６％

；

反对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２４％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

。

关联股东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冼燃回避表决本

议案，他们分别持有的股份数为

１７２

，

３７７

，

２４０

股、

６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和

１５

，

８４２

，

７６０

股。

上述议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已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披露（见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１－００７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钟国才先生、冯寸生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

《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签订

＜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一、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如

下：

１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 公司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

１１０９６９０１２９０００１０７６３８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１５７２３０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１５７２３１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

进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

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２

、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 公司将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开立的两个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

８８０３０８５５３５１８０９４００１

、

８８０３０８５５３５３８０９４００１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２６４

�������

１

，

２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２６３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２６２ ９

，

７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０００

��

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２６５

�

１

，

３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５２９２６１ １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

进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

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３

、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公司将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２８７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４６７０３

）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０４３２４６ １１

，

９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

进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

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４

、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公司将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３２００１７３７６３６０５２５１２５３２

）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３２０１０００４０４０７

�������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３２０１０００４０４０８

�������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进

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将资

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

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５

、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 公司将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丰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账 号 ：

７１００００９０２０１８１７００７５７６０

）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ＸＸ００２２３６９６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ＸＸ００２２３６９７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进

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将资

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

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６

、公司、江苏大丰农村合作银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经协商，达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补充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

１

）公司将在江苏大丰农村合作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３２０９８２５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１２１６２８４

）中的部

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

（

万元

）

期限

三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４５１９９ 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４５２０１ ５

，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六个月定期存

款

００４５２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２

）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三方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实施进

展情况将部分资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放，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公司在存款到期后将资

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平安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 如公司

需提前支取定期存款中的资金必须经平安证券同意后方可支取，并将资金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 本协议中所有的存款不得质押。

二、本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 “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三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三、本协议未尽事宜，参照“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之

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公司子公

司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南通虹桥支行申请金额为壹仟万元整

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因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该项担保还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４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健发展，保证各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为子公司

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审议通过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公司子公

司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南通虹桥支行申请金额为壹仟万元整

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 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因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故

该项担保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洪钟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美元

１１６

万元

南通海声系公司之合营子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原名南通奥斯特电子

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毕名称变更手续， 现持有注册号为

３２０６８３４００００３４９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

潮镇通扬南路

７９

号，公司持有南通海声

５０％

的股份。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电解电容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

５９

，

４１０

，

１４７．７６

元， 总负债

５１

，

３６１

，

４２５．６２

元，净资产

８

，

０４８

，

７２２．１４

元，资产负债率

８６．４５％

；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１３２

，

０３３

，

１３５．７６

元，较上年同期的

６４

，

５９４

，

００５．１８

元增长

１０４．４０％

；

２０１０

年度

实现利润总额

３

，

６２８

，

４４９．１４

元， 较上年同期的

１

，

２５１

，

０１６．３５

元增长

１９０．０４％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签订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壹仟万元整人民币

担保期限：一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因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其向江苏银行南通虹

桥支行申请金额为壹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认

为，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现

因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故该项担保还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同时，为防范本次担保风险，公司与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反担

保协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成志明先生、秦霞女士和林素芬女士对以上担保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子公司南通海声电子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南通虹桥支行申请金

额为壹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期限为一年。 此担保行为是正常的、

必要的经营管理行为，上述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证券”）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江海股份为其合营子公司南通海声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其筹

措资金和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江海股份为其合营子公司南通海声提供担保的行为未违反《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江海股份拟进行的上述担保无异议。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担保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５

，

１５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０７％

。其中：为合营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３

，

１５０

万元；对外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后，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６

，

１５０

万

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４１％

。

公司及其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３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